
— 1 —

内直党工发 〔2022〕26号

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关于做好特困党员慰问工作的通知

自治区各部、委、办、厅、局机关党委,各直属党委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充分体现党组织对广大党

员的关心和爱护，将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困难党员的心坎上，把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，进一步激励

广大党员、干部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提振埋头苦干、勇毅前行

的精气神。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机

制和关心关爱干部工作的有关要求,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将

于2023年元旦、春节期间对区直机关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党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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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慰问,自治区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也要组织开展慰问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工作,做实做细走

访慰问工作。参照区直机关特困党员申报条件,确定本系统、本

单位生活困难的党员,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。各单位党组织负

责人要深入到生活困难党员家中,与生活困难党员零距离接触,

认真倾听意见,发放慰问金或慰问品,帮助解决实际困难,使他们

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。各单位也可结合实际,建立和

形成党内关怀帮扶长效机制。

二、做好特困党员筛选申报

各单位要对本单位生活特别困难党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,按

照申报特困党员的条件,通过筛选确定申报对象申报区直机关特

困党员的基本条件如下：

１.自身遭受重大疾病、重大意外事故，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

党员;

２.参与呼和浩特高校疫情防控督导、下沉呼和浩特市包联社

区小区的干部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中生活困难

的党员；

3.因公殉职、牺牲党员家属，因公伤残党员和生活困难的老

党员；

4.由于家人患重大疾病等原因,维持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党员;

5.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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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
1.慰问要向因公殉职、因公牺牲党员,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

大贡献的党员，曾获得党内表彰和各项荣誉的党员，长期从事党

务工作的特困党员倾斜。已向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工委申请获得

生活困难职工救助的党员不再重复申报。

2.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条件申报,生活困难的党员一般由各单

位组织慰问,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向工委申报。由于子女教育、

买房、购车等原因造成生活紧张的党员不属于慰问范围。

3.各单位负责对申报者的情况进行认真审核,提供的各项情

况和资料必须真实。要严格按照条件控制申报数量，党员人数在

1000人以下的单位申报特困党员数量一般不超过4名。党员人数

在1000人及以上的单位申报特困党员数量一般不超过10名。工资

发放有困难的基层单位可适当增加名额。

4.由工委委员会研究确定慰问特困党员名单,并在机关党建

网予以公示。工委未进行慰问的困难党员由各单位自行组织慰

问。

5.开展走访慰问活动,要切实防止形式主义,精心组织实施,

运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。各单位慰问困难党员活动结束后,

要将活动情况及时报工委组织部,并对建立区直机关特困党员关

怀帮扶长效机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请各单位将《自治区直属机关特困党员登记表》纸质材料

加盖公章和《2023年区直机关困难党员统计表》电子版,于2022

年12月28日前报工委组织部，要认真核对本人基本信息,本人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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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行储蓄卡的,经本人同意并提供指定人的建行储蓄卡号和持

卡人姓名,确保信息准确无误,以免影响发放工作。

联系电话:4812851 马晓静

邮 箱:nmgjggwzzb＠163.com

附件:1.自治区直属机关特困党员登记表

2.2023年区直机关困难党员统计表

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2022 年 12 月 13 日



— 5 —

附件１

自治区直属机关特困党员登记表

上报单位: 联系人: 联系电话:
注:本人没有建行卡的,经本人同意并提供指定人的建行储蓄卡号和持卡人姓名.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民族 入党
时间

参加工作
时 间

本人工作单位
及职务

家庭详细地址及联
系电话（手机） )

本人建行储蓄卡卡号
或指定人建行储蓄卡
卡号和姓名

本人月
工资额

家庭年
度总收

入
家庭
人口

住房
面积

家庭主要
成员情况

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 就业状况 月收入

家庭困
难情况
及成因

机关党委
意见 (盖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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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2年区直机关困难党员统计表

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入党时间 职务 困难简况 卡号及持卡人姓名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６

７

８

９

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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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办公室 2022年12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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